
1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20201.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药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药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药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53535353 号号号号））））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2015〕2 号）和《关于印发〈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

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006 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了《药品、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药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试行）》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实

施细则（试行）》，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 

     2. 药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试行） 

     3.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试行）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 5 月 27 日 

 

 

 

 

 

 

 

 

 

 

 

 

 

 

 



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药品药品药品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    

 

一一一一、、、、药品注册费药品注册费药品注册费药品注册费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对新药临床试

验申请、生产申请、仿制药申请、补充申请和再注册申请开展行政受理、现场检查/核查、技

术审评等注册工作，并按标准收取有关费用。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药品注册费标准药品注册费标准药品注册费标准药品注册费标准    

      单位：万元 

项目分类项目分类项目分类项目分类            国产国产国产国产            进口进口进口进口        

新药注册费 

临床试验 19.20 37.60 

生产/上市 43.20 59.39 

仿制药注册费 

无需临床试验的生产/上市 18.36 36.76 

需临床试验的生产/上市 31.80 50.20 

补充申请注册费 

常规项 0.96 0.96 

需技术审评的 9.96 28.36 

药品再注册费（五年一次） 

由省级价格、 

财政部门制定 

22.72 

 

注：1.药品注册收费按一个原料药或一个制剂为一个品种计收，如再增加一种规格，则按相应类别增收

20%注册费。   

    2.《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属于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直

接备案的药品补充申请事项，不收取补充申请注册费，如此类申请经审核认为申请内容需要技术审

评的，申请人应按照需要技术审评的补充申请的收费标准补交费用。 

    3.申请一次性进口药品的，收取药品注册费 0.20 万元。  

    4.进口药品注册收费标准在国内相应注册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国内外检查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

等差额。  

    5.港、澳、台药品注册收费标准按进口药品注册收费标准执行。 

    6.药品注册加急费收费标准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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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对第二类、第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首次注册、变更注册、延续注册申请以及第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申

请开展行政受理、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技术审评等注册工作，并按标准收取有关费用。具体收

费标准如下：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    

    

     单位：万元 

项目分类项目分类项目分类项目分类    境内境内境内境内    进口进口进口进口    

第二类 

首次注册费 

由省级价格、 

财政部门制定 

21.09 

变更注册费 

由省级价格、 

财政部门制定 

4.20 

延续注册费（五年一次） 

由省级价格、 

财政部门制定 

4.08 

第三类 

首次注册费 15.36 30.88 

变更注册费 5.04 5.04 

延续注册费（五年一次） 4.08 4.08 

临床试验申请费（高风险医疗器械） 4.32 4.32 

 

注：1.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按《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确定的注

册单元计收。 

2.《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中属于备案的登记事项变更申请，

不收取变更注册申请费。 

3.进口医疗器械产品首次注册收费标准在境内相应注册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境内外检查交通费、住

宿费和伙食费等差额。 

4. 港、澳、台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按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执行。 

5.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加急费收费标准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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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药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药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药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药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    

（（（（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的通知》和《关于印发〈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有

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一一一、、、、药品注册费缴费程序药品注册费缴费程序药品注册费缴费程序药品注册费缴费程序    

（（（（一一一一））））新药注册申请新药注册申请新药注册申请新药注册申请    

1.国产药品。注册申请人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临床试验或生产申请，省级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2.参照新药申报的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临床试验（含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或上市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

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二二二二））））仿制药注册申请仿制药注册申请仿制药注册申请仿制药注册申请    

1.国产药品。注册申请人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经技术审评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注册申请人完成临床试验后，持《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及有关资料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现场核查申请，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

《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补交差额（31.80 万余－18.36 万元=13.44 万

元）。 

2.参照仿制药申报的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申请，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经技术审评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注册申请人完成临床试验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提出上市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

册申请人按要求补交差额（50.20 万元－36.76 万元=13.44 万元）。 

（（（（三三三三））））补充申请注册补充申请注册补充申请注册补充申请注册    

1.国产药品。注册申请人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2.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四四四四））））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    

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

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按要求缴纳。 

 

 



5 
 

二二二二、、、、药品注册费缴费说明药品注册费缴费说明药品注册费缴费说明药品注册费缴费说明    

（一）新药申请包括《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 1 中药、天然药物注册分类 1-8，附件 2 化

学药品注册分类 1-5 和附件 3 生物制品注册分类 1-15。新药申请按照申报临床试验和申报生产/

上市分别缴费。单独申请新药证书的参照申请新药生产的收费标准缴费。 

（二）仿制药申请包括《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 1 中药、天然药物注册分类 9 和附件 2

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6。 

（三）进口药品按照申报临床试验、申报上市分别缴费，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相应

注册分类执行新药和仿制药的收费标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参照进口药品临床试验的相

应标准缴费。 

（四）补充申请（常规项），包括《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 4 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项第 2、

14（改变制药厂商名称、注册地址、包装规格）、16（改变非直接接触药品的国外包装厂）、 17、

18（无需技术审评）项。 

（五）补充申请（需技术审评的），包括《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 4 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

项第 1、3、4、5、6、7、8、9、10、11、12、13、14（改变药品名称、药品有效期）、15、16

（改变直接接触药品的国外包装厂）、18（需技术审评的）项。 

（六）继续申报新药（含进口药）Ⅱ期或Ⅲ期临床试验，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

4 药品补充申请注册事项第 18（需要技术审评）项申报并缴费。 

（七）新药（含进口药）临床试验申请经批准予以减免临床试验的，申报新药生产或上市

时，按照相应收费标准的 50%收费，注册申请人应在《药品注册申请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

中予以说明。 

（八）新原料药（含进口药）申请生产或上市时，按相应收费标准的 50%收费，注册申请

人应在《药品注册申请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中予以说明。 

（九）参照仿制药申报的进口药品申请，申请人应在《药品注册申请表》“其他特别申明

事项”中予以说明。 

（十）注册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缴纳

注册费，未按要求缴纳的，其注册程序自行中止。 

（十一）注册申请受理后，申请人主动提出撤回注册申请的，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依法做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已缴纳的注册费不予退回。再次提出注册申请的，应当重新缴纳

费用。 

    

三三三三、、、、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    

（（（（一一一一））））优惠范围优惠范围优惠范围优惠范围    

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小微企业提出的符合下列情形的创新药注册申请，免收新药注册费和创

新药Ⅱ期或Ⅲ期临床试验补充申请注册费。 

Ⅰ.治疗艾滋病、恶性肿瘤，且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的

有效成份及其中药或天然药物制剂。 

Ⅱ.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通过合成或者半合成的方法制得的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Ⅲ.治疗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 1.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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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预防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 1.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疫苗。 

（（（（二二二二））））需提交的材料需提交的材料需提交的材料需提交的材料    

对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条件的注册申请人，申

请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时向执收单位提交下述材料： 

1．《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见附表）； 

2．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3．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门盖章确认）或上一年度有效统计表（统

计部门出具）。 

另外，国产药品注册申请在填写注册申请表时，选择相应类别即可。 

    

四四四四、、、、其他问题说明其他问题说明其他问题说明其他问题说明    

（（（（一一一一））））补缴费用问题补缴费用问题补缴费用问题补缴费用问题。。。。国产药品注册申请需补缴费用的，申请人持有关批件至省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补缴相关费用，并按法定程序开展余下工作；进口药品注册申请补缴费用的，

申请人持有关批件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事项受理服务和投诉举报中心（以下简称

受理和举报中心）补缴相关费用，并按法定程序开展余下工作。 

（（（（二二二二））））退费问题退费问题退费问题退费问题。。。。因申请人原因错汇的，由申请人向受理和举报中心提出，并递交退费申

请、汇款收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有关材料；非因申请人错汇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司向受理和举报中心下发退费通知书，受理和举报中心与注册申请

人联系，并由注册申请人提交退费申请、汇款收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材料，于每年

4 月底或 10 月底前按规定办理退费手续。 

（（（（三三三三））））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以发挥主要作用的物质为准，相应收取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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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行业类型：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

业

声

明 

从业人员（人）： 

上一纳税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企业资产总额（万元）： 

兹郑重声明本企业属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并保证申报的数据和

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如本企业不再符合小型微型企业认定标准，将主动申明。 

 

 

 

 

                                           （公章） 

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初审人员：                            年    月    日   

核准意见： 

 

 

 

审核人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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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实施细则    

（（（（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依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体外诊断试剂

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 号）、《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和《关于印发〈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

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一一一、、、、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程序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程序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程序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程序    

（（（（一一一一））））首次注册申请首次注册申请首次注册申请首次注册申请    

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境内第三类、进口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

产品首次注册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

册申请人应当按要求缴纳。 

（（（（二二二二））））变更注册申请变更注册申请变更注册申请变更注册申请    

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境内第三类、进口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

产品许可事项变更注册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

书》，注册申请人应当按要求缴纳。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中属于注册登记事项变更的，

不收取变更注册申请费用。 

（（（（三三三三））））延续注册申请延续注册申请延续注册申请延续注册申请    

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境内第三类、进口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

产品延续注册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

册申请人应当按要求缴纳。 

（（（（四四四四））））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申请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临床试验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受理后出具《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注册申请人应当按要求缴纳。 

需进行临床试验审批的第三类医疗器械目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调整并公布。 

    

二二二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说明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说明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说明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缴费说明    

（一）注册申请人应当按照注册单元提出产品注册申请并按规定缴纳费用，对于根据相关

要求需拆分注册单元的，被拆分出的注册单元应当另行申报。 

（二）对注册申请人按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申请首次注册，经技术审评确认为第三类医疗

器械的，退出注册程序。注册申请人按确定后的管理类别重新申请注册，需补缴差额费用。 

（三）按医疗器械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的注册收费适用于本实施细则。 

（四）注册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行政许可项目缴费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缴纳

注册费，未按要求缴纳的，其注册程序自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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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册申请受理后，申请人主动提出撤回注册申请的，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已缴纳的注册费不予退回。再次提出注册申请的，应当重新缴纳费

用。 

（六）对于注册申请人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申请首次注册，经技术审评确认为第一类、第

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进口产品退还差额费用，境内产品退还全部已缴费用。 

    

三三三三、、、、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一一一一））））优惠范围优惠范围优惠范围优惠范围    

小微企业提出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首次注册申请，免收其注册费。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是指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创新医疗器械审查办公室依据总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试行）》（食药监械管〔2014〕13 号），对受理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请组织有关专家审

查并在政府网站上公示后，同意进入特别审批程序的产品。 

（（（（二二二二））））需提交的材料需提交的材料需提交的材料需提交的材料    

对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条件的注册申请人，申

请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政策时向受理和举报中心提交下述材料： 

1．《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见附件 2 附表）； 

2．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3．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门盖章确认）或上一年度有效统计表（统

计部门出具）； 

4.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出具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

请审查通知单。 

    

四四四四、、、、其他问题说明其他问题说明其他问题说明其他问题说明    

（（（（一一一一））））补缴费用问题补缴费用问题补缴费用问题补缴费用问题。。。。对于因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按第二类申请注册退出注册程序的，

申请人再次申报时持有关批件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事项受理服务和举报中心（以

下简称受理和举报中心）补缴差额费用。 

（（（（二二二二））））退费问题退费问题退费问题退费问题。。。。因申请人原因错汇的，由申请人向受理和举报中心提出，并递交退费申

请、汇款收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有关材料；非因申请人错汇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司向受理和举报中心下发退费通知书，受理和举报中心与注册申

请人联系，并由注册申请人提交退费申请、汇款收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材料，于每

年 4 月底或 10 月底前按规定办理退费手续。 

（（（（三三三三））））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药械组合产品以发挥主要作用的物质为准，相应收取注册费。 

 

 

 

 


